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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国标联合认证有限公司

     Beijing International Standard united Certification Co.,Ltd.                      
              


测量管理体系

（GB/T19022-2003/ISO10012:2003）
认 证 报 告

           认证企业： 江苏方正塑业有限公司  

           编    号：   0062-2020     
认证报告内容
1. 企业名称： 江苏方正塑业有限公司  

2. 认证审核的类型：（■初次认证审核    □再认证审核）

3. 注册地址： 泗洪经济开发区昆仑山路10号      

企业活动范围和场所：  江苏省泗洪经济开发区昆仑山路10号          
4. 认证审核委托方：北京国标联合认证有限公司
5. 认证审核时间：计划总人日  4 (人.日)，现场人日  3 (人·日)
6. 认证审核活动（文件审核、现场审核）实施日期和地点：

文件审核： 2020-04-19 8:00:00至2020-04-19 17:00:00。 

远程审核： 2020年04月20日 上午至2020年04月21日 上午。
现场审核： 2020年07月15日 上午至2020年07月15日 下午。
7. 审核组的组成人员姓名及个人注册(确认)信息 ：

	姓   名
	性别
	组内职务
	联系电话
	注册级别
	注册证书编号

	鞠录梅
	女
	组长
	13963660082
	审核员
	中认协评[2018]98号ISC[S]0234

	刘复荣
	女
	组员
	13792693639
	审核员
	中认协评[2019]228号ISC[S]0376


8. 企业管理者代表及参与认证审核的中高层管理人员姓名和职务：
	姓   名
	张正汉
	张思建
	张高选
	陈林
	张思建
	盛家星
	李方波

	职   务
	总经理
	（管代）、生产部
	质检部
	后勤部
	技术部
	销售部
	网络部


9. 认证审核准则：
9.1、《测量管理体系 测量过程和测量设备的要求》

9.2、GB17167-2006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通则 

10. 认证审核目的：评价企业测量管理体系的实施情况及其有效性，以确定是否推荐认证注册。

11. 审核范围及涉及的区域或部门：U-PVC、PE、PPR、MPP、C-PVC等塑胶管材管件生产制造、销售。 

12. 文件审核情况说明：

12.1收集关于客户的管理体系范围的必要信息、企业资质和法律法规的符合性的说明：

企业申请认证的范围：涉及到企业U-PVC、PE、PPR、MPP、C-PVC等塑胶管材管件生产制造、销售等产品工艺、经营、贸易结算、安全防护、环境监测、能源管理等方面的测量设备及测量过程等有关的所有活动的测量过程、部门、场所，实际位置。
江苏方正塑业有限公司成立于2009年11月20日，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公司法定代表人为张正汉，注册资本7009万圆整。营业执照的登记时间为2016年11月25日，营业期限为2009年11月20日至2029年11月19日，营业执照上住所为泗洪经济开发区昆仑山路10号，生产经营场所为江苏省泗洪经济开发区昆仑山路10号。见附件1-1。2020年4月28日收到“泗洪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公司备案通知书”，营业执照的登记时间为变更为2020年5月11日，营业执照上变更内容为“注册资本”，有原营业执照上的“7009万元整”变更为“10080万元整”，经营范围、营业期限和住所等均未发生变化。见附件1-2。

企业未收到因产品质量方面的客户投诉。企业不是重点耗能单位。

12.2、审核客户的文件化的管理体系信息，结合管理体系标准或其他规范性文件充分了解客户的管理体系和现场运作，以便为策划第二阶段提供关注点：

企业按照GB/T 19022-2003/ISO 10012:2003标准的要求，于2019年11月08日发布并实施实施企业测量管理体系JS/FZSYCL SC-2019《测量管理体系质量手册》、JS/FZSYCL CXWJ (001-020)-2019《程序文件》和相关作业文件。文件覆盖了标准要求建立文件的所有条款。

12.2.1 标准规定的：体系更改、测量过程性能判定客观准则、人员职责、记录管理、测量设备全过程管理、计量确认间隔、测量设备调整控制、测量过程策划确认实施、测量管理体系监视、预防措施等条款均已形成文件。

12.2.2 企业在文件中明确规定了：计量主要职能部门为质检部，在计量职能管理程序文件中对测量管理体系覆盖下的6个部门和生产车间，规定和分配了计量职能。对标准规定的测量管理体系的人力资源、物质资源、信息资源、外部供方、计量确认、测量过程控制、测量不确定度评定、溯源性、纠正措施、改进等条款也分别制定了文件。

12.2.3企业采用过程方法编制了《测量管理体系质量手册》和《程序文件》，并配有组织机构图，测量管理体系职能分配表，明确规定了总经理6项职能、管理者代表8项职能和主要计量职能部门-质检部办17条计量管理职责。并配备了生产工艺流程图（见附件）。

审核组认为：该企业的资质情况与测量管理体系《质量手册》、《程序文件》和相关作业文件的符合性、适宜性基本满足标准的要求。

12.3、评价客户现场的具体情况与客户的人员进行讨论，已确定第二阶段的准备情况；审查客户理解和实施标准要求的情况，特别是对管理体系的关键绩效或重要的因素、过程、目标和运作的识别情况。 

12.3.1、企业产品主要执行技术标准为GB/T 5836.2-2018《建筑排水用硬聚氯乙烯(PVC-U)管件》、GB/T 18742.2-2017 《冷热水用聚丙烯管道系统第2部分：管材》、GB/T 28799.2-2012 《冷热水用耐热聚乙烯(PE-RT)管道系统 第2部分：管材》、GB/T13663.2-2018《给水用聚乙烯(PE)管道系统 第2部分管材》、GB/T8804.3-2003《热塑性塑料管材 拉伸性能测定 第3部分：聚烯烃管材》等标准。企业根据法律法规要求和企业产品要求，共识别了“PVC-U管材维卡软化温度测量”、“MPP电力管材拉伸试验力检验”等50个测量过程，编制了《测量过程及控制一览表》分别对每个不同大类的测量过程的测量要素从重要性、被测参数名称、技术要求、配备的测量设备名称、测量范围、允许误差（测量不确定度）、环境条件、操作人员资质、测量频次、监视方法等方面予以有效控制和识别。

12.3.2、检查了企业的配备的《测量设备台账》和《测量设备计量确认明细表》，对测量设备中的重要及关键的测量设备进行了计量确认。有测量参数的技术要求，测量设备的计量特性，以及验证方法、验证结果和验证人，测量设备均在有效期内。验证结果均为合格。

12.3.3、企业对《PVC-U管材维卡软化温度测量过程》、《MPP电力管材拉伸试验力检验过程》等关键测量过程，根据顾客的要求进行了测量要求导出、测量不确定度评定、测量过程有效性确认，明确规定了关键过程的监视方法和监视频次，符合标准的要求。

12.3.4、根据客户的认证场所的确认及测量人员、测量设备和测量过程等资源的配置，满足认证标准的需求。

12.4、评价客户是否策划和实施了内部审核与管理评审，以及管理体系的实施程度能证明客户已为第二阶段做好准备。

12.4.1、企业于2020年3月4日-5日组织了公司测量管理体系内审，成立审核组，对公司的管理层、6个部门和生产车间，进行了全要素的审核。内审共发现2个次要不符合项，已制定纠正措施，并于2020年3月12日完成整改。

12.4.2、企业于2020年3月24日开展了管理评审。会议由公司总经理主持、管理者代表汇报了测量管理体系运行情况。会议肯定了公司测量管理体系的充分性、有效性和适宜性，形成了管理评审报告。公司测量体系目前存在的测量设备有效管理、测量过程识别及计量管理人员配备等方面的问题，制定了整改措施，并落实了责任部门。

审核组认为：根据客户的认证场所和确认的测量人员、测量设备和测量过程等资源的配置满足认证标准的需求。

13、现场审核情况： 

审核组于2020年4月20日全天-2020年4月21日上午远程审核和2020年7月15日的现场审核，根据审核计划先后抽样检查了企业6个职能管理部门和生产车间，覆盖了GB/T 19022-2003标准的所有要素和体系涉及的主要范围，涉及公司生产、质量、安全和环境管理等。为有效评价公司体系运行的质量，审核组重点检查了公司计量特征突出的重要环节《PVC-U管材维卡软化温度测量过程》、《MPP电力管材拉伸试验力检验过程》等关键测量过程，掌握了企业测量管理体系的运行状况和品质。

 审核组就审核证据、审核发现和审核结论进行综述：  

13.1、总体认为公司领导层重视测量管理体系建立，职能部门作用发挥较好，企业测量管理体系主要负责部门6个，职责明确，人员具备应有相应资质。公司根据法律法规要求和企业产品要求，共识别50个测量过程，32个重要过程，“PVC-U管材维卡软化温度测量过程”、“MPP电力管材拉伸试验力检验过程”等2个测量过程被列为关键测量过程。企业原材料进厂、工艺生产过程、检验测量过程所用测量设备配备齐全。企业共有22台/件测量设备纳入到测量管理体系管理范畴；实验室负责测量设备全过程管理，制定了测量设备周期送检计划，并组织安排定期送检工作。企业对测量设备的溯源管理、使用、维护管理，基本符合标准要求，测量设备标识齐全。

13.2、企业建立了《合格供方台账》，测量设备供应商主要为 “承德东海试验机制造有限公司”、“承德精密试验机有限公司”、“南京苏测计量仪器有限公司”等5家，主供密度天平、熔体流动速率仪、电子万能试验机等测量设备，已进行资质和能力评价，资质满足要求。企业委外检定/校准服务机构为“扬州市计量测试技术研究所”等共 4家，资质和能力及服务质量完成了评价，资质符合要求。

13.3、质量目标完成情况：

企业制定4项测量管理体系质量目标，目标覆盖了标准  GB/T19022-2003 《测量管理体系 测量过程和测量设备的要求》相关条款内容。质量目标与计量方针一致。已对2019年11月-2020年3月质量目标完成情况进行统计，质量目标均已完成。2019年12月对公司内、外部顾客的满意度进行了调查，顾客满意度98.88%。已完成目标值。

13.4、本次审核出具2个次要不符合，未发现严重的或系统性的不符合情况。

 不符合01：查质检部使用的出厂编号:2018586，型号规格:XRL-400B的熔体流动速率仪已由“扬州市计量测试技术研究所”校准,证书编号：919005431，校准日期:2019年08月08日。又查《测量设备计量确认明细表》中该设备已经进行了计量确认，但设备上未粘贴计量确认状态标识。不符合认证审核准则条款 “6.2.4标识”的要求。

不符合02：查检验日期为2019年12月06日，报告编号为JSFZ-PVC-U1206的“硬聚氯乙烯(PVC-U)排水管检验报告”，型号规格为Φ110*3.2，检验项目共8项，依据的技术标准是GB/T 5836.2-2018《建筑排水用硬聚氯乙烯(PVC-U)管件》，检验报告中缺少检测过程中使用测量设备的相关信息。不符合认证审核准则条款 “7.2.4（a）测量过程记录”的要求。
13.5、现场重点抽查了“PVC-U管材维卡软化温度测量过程”、“MPP电力管材拉伸试验力检验过程”的测量要求识别、计量要求导出和计量验证记录，满足顾客要求。详见附件《计量要求导出和计量验证记录表》。

13.6、企业部分的测量设备委外服务方共4家。包括 “扬州市计量测试技术研究所”（计量检定机构授权证书号：（苏）法计（2019）1010号）、“泗洪县计量测试所”（计量检定机构授权证书号：（宿）法计（2016）002号）、“河北华检计量检测有限公司”（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实验室认可证书注册号为：CNAS L11171）、“广东精衡检测科技有限公司”（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实验室认可证书注册号为CNAS L4487）。企业量值溯源符合标准要求。

13.7、测量过程控制

13.7.1、查关键测量过程控制：《PVC-U管材维卡软化温度测量过程》、《MPP电力管材拉伸试验力检验过程》，详见附件《测量过程检查表》。

13.7.2、现场重点抽查了《PVC-U管材维卡软化温度测量过程测量不确定度评定报告》、《MPP电力管材拉伸试验力检验过程测量不确定度评定报告》，不确定度评定方法正确。详见附件《PVC-U管材维卡软化温度测量过程测量不确定度评定报告》、附件《MPP电力管材拉伸试验力检验过程测量不确定度评定报告》。
13.7.3、现场重点抽查了《PVC-U管材维卡软化温度测量过程有效性确认记录》、《MPP电力管材拉伸试验力检验过程有效性确认记录》和《PVC-U管材维卡软化温度测量过程监视记录和控制图》、《MPP电力管材拉伸试验力检验过程监视记录和控制图》，基本满足标准要求。详见附件《测量过程有效性确认记录》和附件《测量过程监视统计记录表及控制图》。

13.7.4、企业主要耗能品种为电（企业用水为循环水不计入费用）。2019年能耗为：电：2981439.28kWh,折标煤366.419吨标煤。企业不是重点用能单位。
14、审核组对是否通过认证的意见 ：

根据2020年4月19日的文件审核情况以及2020年4月20日全天和2020年4月21日上午的远程审核和2020年7月15日的现场审核的审核情况，审核组认为，企业领导重视，专人负责测量体系的管理，测量设备配备基本齐全，体系文件得到有效实施。重要测量过程部分，进行了计量要求导出和验证，测量过程受控，并能进行不确定度评定和测量过程控制及监视，监视方法正确有效。重要测量人员具备资质和能力，测量设备、测量环境、测量记录管理比较规范，使用测量设备都经检定/校准/验证。测量能力满足企业生产管理需求。综上所述，审核组认为，江苏方正塑业有限公司测量管理体系运行符合GB/T 19022-2003标准要求，对其体系运行的有效性和符合性予以肯定，建议报请批准通过测量管理体系认证审核。

15、为促进、支持企业测量管理体系持续改进提高，审核组提出以下改进建议： 

15.1、加强测量设备的有效管理方式，增强监控手段； 

15.2、提高关键测量过程的识别和有效监控方式；

15.3、建立健全企业现场工艺文件，提升企业内部技术管理水平； 

15.3、增加计量管理人员和检测人员数量，加强管控有效性。

16、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无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17. 审核组组长（签字）：                                日期：     
18. 审核组成员(签字)：                                   日期： 
19. 审查人员（签字）：                                   日期：

20. 法定代表人审批意见(签字)：                           日期：

21.北京国标联合认证有限公司(盖章)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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